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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

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

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

一的质量、体积及长度标识的食品。也包括预

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以计量称

重方式销售的食品。 

预先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

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

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

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及长度标

识的食品。也包括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

料和容器中以计量称重方式销售的食品。 

征求意见稿中“预包装食品”定义与《食品安

全法》第十章附则中相关定义不完全一致。 

2.3 食品包装上采用二维码等信息化手段展示的食品

标签。 
食品包装上采用二维码等数字信息化手段展示

的食品标签，并且在其临近位置具有“数字标

签”或类似字样标识明示其身份。 

1) 按 10.3 条规定，明确数字标签必须在其临

近位置具有“数字标签”或类似字样标识明示

其身份，与其他二维码信息进行区分。例如，

现有产品标签上放置的企业公众号二维码和追

溯码并不属于数字标签。 

2) 将“信息化”改为“数字化”，与 10.3 条

规定的表述保持一致。 

2.6 食品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也包括包装或灌装日

期，即将食品装入（灌入）包装物或容器中，形

成最终销售单元的日期。 

食品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也包括包装或灌装

日期，即将食品装入（灌入）包装物或容器

中，形成最终销售单元的日期。 

1) 目前标准文本对于生产日期的表述，解读为

“生产日期指的是形成最终销售单元的日

期”，导致对于“最小单位包装不作为最小销

售包装”“最小销售单元含多件最小单位包

装”的产品，当最终最小销售单元包装的日期

（即装箱日期）晚于最小单位包装的灌装日期

时，生产日期只能标示为装箱日期。 

2) 根据卫办监督函[2012]470 号《卫生部办公

厅关于预包装饮料酒生产日期标注问题的复

函》，“生产日期指食品成为最终产品的日

期，包括包装或灌装日期。” 

3.另外，Codex 对于生产日期和包装日期的定

义如下，其包装日期的定义为食品置入用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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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销售的直接接触包装内的日期，未表述“形

成最终销售单元”的日期，而是置入直接接触

包装内的日期。 

“Date of Manufacture” means the date 

on which the food becomes the product 

as described. This is not an indication of 

the durability of the product. 

“Date of Packaging” means the date on 

which the food is placed in the immediate 

container in which it will be ultimately sold. 

This is not an indication of the durability of 

the product. 

综上，建议简化定义的表述，使其允许将灌装

日期作为生产日期的一种表述形式。如维持目

前的定义，建议在后续的释义中将此点明确，

允许将灌装日期作为生产日期的一种表述形

式。 

2.8 预包装食品在食品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超过

保质期后仍能保持食用安全性的日期或期限。 
 在直接消费者的产品可标示按照 4.7.4 条规定

及附录 A 标示保存期或最后食用日期，若针对

非直接提供消费者的产品是否也可以标示？建

议可在解释条文中明确非直接提供消费者的产

品的保存期如何标示及管理 

3.4 应真实、准确，不得使用虚假、夸大等欺骗性的

语言文字、图形、符号、音视频等方式介绍食

品，也不得利用字号大小、色差、版面设计等方

式，误导消费者将食品或食品的某一性质与另一

产品混淆。 

应真实、准确，不得使用虚假、夸大等欺骗性

的语言文字、图形、符号、音视频等方式介绍

食品，也不得利用字号大小、色差、版面设计

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将食品或食品的某一性质

与另一产品混淆。 

存在同品牌同系列不同口味的产品因配方差异

而法规属性不同，如果采用不连贯的设计风格

将不便于品牌的塑造。如某种同系列冷冻饮

品，基于配料的原因，有的执行 GB/T 31114

冰淇淋，有的执行 GB/T 31119 雪糕，但版面

设计一致。 

3.6 应使用规范的汉字（商标除外），可以同时使

用繁体字、拼音、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使用

繁体字、拼音、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时，强制

性标示内容应与规范汉字含义一致（商标、进

应使用规范的汉字（商标除外），可以同时使

用繁体字、拼音、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使用

繁体字、拼音、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时，强制

性标示内容应与规范汉字含义一致（商标与商

国外通常会出现商标注册者与生产商不是同一

人的情况，外包装上同时显示商标注册者、生

产商等，该内容是否翻译对产品信息与消费者

沟通无影响。为了避免出现多种企业实体名称



口食品的生产者以及国外经营者的名称和地

址、网址除外）。文字的字高和使用要求应符

合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标注册者、进口食品的生产者以及国外经营者

等国外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网址除外）。文字

的字高和使用要求应符合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均需翻译的情况，加了“等国外企业”都无需翻

译。 

3.7 一个销售单元的包装中含有多个不同品种独立

包装的预包装食品时，每件独立包装的预包装

食品的强制性标示内容应当在销售单元的外包

装上分别标注，可将共有信息统一标示。若一

个销售单元内的独立包装的预包装食品不单独

销售，免除在独立包装上标示相应的内容。若

透过外包装物能清晰地识别内包装物（容器）

上的强制性标示内容时，可免除在外包装物上

重复标示相应的内容。 

一个销售单元的包装中含有多个不同品种独立

包装的可单独销售的预包装食品时，每件独立

包装的预包装食品的强制性标示标识应当在销

售单元的外包装上分别标注，可将共有信息统

一标示。若一个销售单元内的独立包装的预包

装食品不单独销售，免除在独立包装上标示相

应的内容。若外包装易于开启识别，或透过外

包装物能清晰地识别内包装物（容器）上的强

制标示内容时，可免除在外包装物上重复标示

相应的内容。 

应鼓励企业的多种创新技术。一些无需破坏包

装就可以直接打开的包装，可以很清楚看到里

面产品的标识信息，例如磁吸扣的礼盒，建议

这种情况不重复标识内装物产品的标识内容。 

补充“易于开启识别”的形式。 

1) 由于包装保护程度、设计或营销等因素，市

面上有很多外盒包装无法做到全透明或局部透

明，但消费者仍可以通过打开易开启的外包装

看到内含产品的完整标签信息。故建议增加此

方式，保护消费品包装设计空间，促进市场多

元化。 

2)易开启包装通常用于礼盒装，设计初始不太

考虑里面内容物具体品种，但通过易开启方式

能够满足消费者知情权-了解里面产品的相关信

息。如果要求易开启形式的包装也需要提前在

包装上印刷内容物产品信息，那操作灵活性降

低，不利于企业开发多种产品组合的礼盒装，

企业包装成本等管理成本也会提高，也不利于

满足不同消费者对不同产品拼装组合的采购需

求。 

4.1 在国内生产、加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

示内容应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标签、

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营者的名

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

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

号、致敏物质提示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法

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豁免食品产品

标示的内容除外。 

在国内生产、加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

示内容应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标签、

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者和（或）经营者的名

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日期、

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

号、致敏物质提示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法

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豁免食品产品

标示的内容除外。 

删除“生产、加工”的理由：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应当保证其出口食品符合进口国（地

区）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 

《海关总署关于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

督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70 号）的第六条规定，“出口预包装食品

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其出口的预包装食品标签符



合进口国（地区）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 

本标准此条款原文表达的意思包括了在国内生

产、加工且出口的产品的食品标签也需要符合

GB 7718 的要求，建议与《食品安全法》以及

海关总署的要求保持一致。 

删除“生产日期”的理由： 

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同时标明生产日期和保质

日期的要求在执行上会给生产厂家带来困难。

FIA 建议从现行的 GB 7718-2011 规定的生产

日期过渡到保质日期，以便与食典委《预包装

食品标识通用标准》和全球贸易惯例保持一

致。 

删除“产品”的理由： 

“食品”和“产品”重复，避免误解 

4.2.1 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使用同样的字体、字

号、颜色标示食品的属性名称。 

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示食品的属性名

称，不应利用使用同样的字体、字号、颜色等

使标示食品的属性名称对消费者造成误解。 

有些食品的属性名称， 美化后也不会对消费者

造成误解，建议条款修改成“不应利用字体、

字号、颜色等使食品的属性名称对消费者造成

误解”，有利于行业多样化发展、提升产品竞

争力。 

4.2.1.1 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

关部门发布的规章及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

已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

应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

称作为属性名称。 

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

关部门发布的规章及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

已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

可应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

名称作为属性名称或使用能充分说明食品真实

属性且不易使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称作为属

性名称。 

虽然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及与食品命名有关

的公告中已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

名称，但也还是应该允许企业采用能充分说明

食品真实属性且不易使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

称作为属性名称。能充分说明食品真实属性且

不易使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

应是属性名称命名的基本原则同时与 4.2.1.2 条

款原则一致。 

4.2.3 在食品属性名称的同一展示版面可同时标示食

品的“新创名称”“奇特名称”“音译名称”

在食品属性名称的同一展示版面可同时标示食

品的“新创名称”“奇特名称”“音译名称”

由于产品设计不同区域可能有不同的背景色建

议对颜色不做强制性限制。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XS%2B1-1985%252FCXS_001c.pdf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XS%2B1-1985%252FCXS_001c.pdf


“地区俚语名称”或“商标名称”等名称。当

上述名称中含有易使人误解、混淆食品属性的

文字或词语时，应在属性名称同一展示版面的

邻近位置使用不大于属性名称的字号且与属性

名称相同的字体、颜色进行标示。 

“地区俚语名称”或“商标名称”等名称。当

上述名称中含有易使人误解、混淆食品属性的

文字或词语时，应在属性名称同一展示版面的

邻近位置使用不大于属性名称的字号且与属性

名称相同的字体、颜色进行标示。 

4.4.1.1 c 对于单一配料产地的说明且该配料全部来源于

同一产地时； 

对于单一配料的产品，产地的说明其产地且该

配料全部来源于同一产地时； 

目前的表述可能会误解成一个多配料的产品，

当其中一个配料的产地来源于同一产地时，说

明该产地时，可以免于定量标示。 

4.4.1.2.a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

部门发布的关于标准命名的公告中规定的食品

名称及本质相同名称中的配料或成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

部门发布的关于标准命名规章及与食品命名有

关的公告中规定的食品名称及本质相同名称中

的配料或成分； 

与前序条款 4.2.1.1 要求保持统一并行文一致。 

4.2.1.1 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

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及与食品命名有关的

公告中已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

称时，应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

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 

4.4.1.3 食品标签上用于说明口味、风味、配料来源、

食用方法或用途等的图案不属于特别强调。仅

使用食品用香精、香料调配出某种配料或食物

风味的，仅可使用相关配料或食物真实照片以

外的图案，且应在图案临近位置醒目标示“图

案仅供口味参考”“图案仅供参考”“仅作风

味参考”字样，“图案”“风味”“参考”可

分别使用“图片”“口味”“提示”代替。 

食品标签上用于说明口味、风味、配料来源、

食用方法或用途等的图案不属于特别强调。仅

使用食品用香精、香料调配出某种配料或食物

风味的，仅可使用相关配料或食物真实照片以

外的图案，且应在图案相应版面临近位置醒目

标示“图案仅供口味参考”“图案仅供参考”

“仅作风味参考”字样，“图案”“风味”

“参考”可分别使用“图片”“口味”“提

示”代替。 

考虑实际操作中的版面设计，同一版面有多个

表示口味的图案，但是提示词仅写一次的情况

下，会被认为不在图案临近位置。建议将“图

案仅供口味参考”等内容的标识位置改为“图

案相应版面位置”醒目标示，便于包装的实际

设计。 

4.6.1 应当只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应当是依法登记注册、能够

承担产品安全质量责任的生产者的名称、地

址。 

“应当只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应当是依法登记注册、能够

承担产品安全质量责任的生产者的名称、地

址。” 

或是采用食典委《预包装食品标识通用标准》

第 4.4 节：“应标示食品生产商、包装商、经

销商、进出口商或销售商的名称及地址。” 

“应当只标注”会被理解为只能标注生产该产品

的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但现代化

生产分工，同一产品会由多家工厂生产，为节

约资源，同一产品会共版标注生产者的名称、

地址和联系方式，因此建议去掉“只”字，避免

误读为“一厂一标”的要求。 

此外，这个规定也与 4.6.1.3 条款和 4.6.2 条款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XS%2B1-1985%252FCXS_001c.pdf


有冲突。 

4.6.2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生产者或经营者的联系方

式应标示以下至少一项内容：电话、传真、电

子邮箱、网址等。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公司、生产者或经营

者的联系方式应标示以下至少一项内容：电

话、传真、电子邮箱、网址等。 

实践中集团公司不会在每个生产者/工厂设置单

独的联系电话，而是通过集团公司客服部门先

记录所有的问询，再转到相应部门。 

4.7.1 应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标示预包装食品

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示形式见附录 A。如

日期标示采用“见包装物某部位”的形式，应标

明所在包装物的具体部位。保质期 1 年及以上

的，可不标示生产日期。日期标示应清晰醒

目、易于辨认，不应与包装物、容器分离，不

得加贴、补印、修改。单件销售单元有多层包

装时，应在销售单元的最外层包装上标示食品

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应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标示预包装食品

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日期，标示形式见附录 A。

如日期标示采用“见包装物某部位”的形式，应

标明所在包装物的具体部位。保质期 1 年及以

上的，可不标示生产日期。日期标示应清晰醒

目、易于辨认，不应与包装物、容器分离，不

得加贴、补印、修改。单件销售单元有多层包

装时，应在销售单元的最外层包装上标示食品

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删除“生产日期”的理由： 

国际上通常不要求标示生产日期，如欧盟、美

国、澳新、日本等国家都依照食品法典委员会

的《预包装食品标识通用标准》，不要求标示

生产日期，标示保质期即可。 

从反食品浪费法的角度来看，减少消费者对食

品生产日期的过度依赖：消费者常常会通过比

较产品的生产日期来判断食品新鲜程度而选择

购买，忽视保质期的信息。这可能导致离保质

期还较长但生产日期稍早的产品难以销售，造

成食品浪费。 

仅标示“保质期”可以增加消费者对保质期的

关注：保质期是食品安全的最直接保障，且更

能准确反映食品的可食用状态。强调保质期，

可以让消费者更加认识到保质期的重要性，正

确评估食品的新鲜度和可食用性。 

强化食品安全教育：仅在包装上打印保质期，

可以引导消费者把食品的可食用性与保质期相

挂钩，而不是过度关注生产日期，有助于消费

者建立正确的食品安全观念，养成良好的判

断。 

商家会因此更注重食品质量：由于消费者更重

视保质期，商家会有更大的压力去保证食品的

质量和新鲜度，以此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选

择，进而鼓励企业生产出更优质、新鲜的产

品。 

此外，双日期打印需要企业增加设备投资，增

https://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XS%2B1-1985%252FCXS_001c.pdf


加耗材用量，仅我们企业一家，投入成本就高

达数千万元。双日期打印也会增加管理复杂

性，增加人力成本，可能导致浪费。不同 SKU

产品切换时需要调整设备设置不同的保质日

期，现场管控难度增加，增加了操作上的时

间，需要增加额外人力检查成本。新的保质日

期的操作也需要操作人员计算保质日期，稍有

疏忽，就会造成保质日期计算错误，导致打码

错误，从而导致标签瑕疵，甚至产品报废等。 

删除多层包装条款的理由： 

4.7.1 条款的最后一句与 3.7 条款要求有冲突。

当最外层包装为透明包装时，如果可以看到内

包装产品上标识的日期信息时没必要再重复在

最外层包装上再次标识日期信息。如果最外层

包装为不透明包装时，才需要在最外层包装标

识日期信息。 

4.7.1.1 当同一预包装内含有多个标示了生产日期及保

质期的单件预包装食品时，外包装上标示的保

质期应按最早到期的单件食品的保质期标示。

外包装标示的生产日期应为最早生产的单件食

品的生产日期，或外包装形成销售单元的日

期；也可在外包装上分别标示各单件装食品的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当同一预包装内含有多个独立包装标示了生产

日期及保质期的单件预包装食品时，外包装上

标示的保质期应按最早到期的单件食品的保质

期标示。外包装标示的生产日期应为最早生产

的单件食品的生产日期，或外包装形成销售单

元的日期；也可在外包装上分别标示各单件装

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市场上组合包装产品多种多样，当同一预包装

食品内含多个未标识生产日期及保质期的独立

包装食品时，也应明确该形式食品包装的保质

期标识方式，按照 4.7.1.1 的规则标识。 

如条款 4.7.1 修改为“不标示生产日期”，那此

条款也应对应修改。 

4.7.1.2 采用分装方式生产的食品，宜同时标示所分装

食品的生产日期、分装日期，以及以所分装食

品的保质期标示的保质期到期日。 

建议删除此条款 

如果条款保留，建议明确“分装”的含义，并

在问答中说明“宜”是推荐的意思，是鼓励行

为。删除“生产日期”的表示要求。 

1) 产品保质期计算是企业自主行为，企业可以

依据分装产品的原辅料、生产工艺、包装形式

和贮存条件等自行确定。 

2) 大包装产品包装通常只考虑使用一些坚固结

实的包装材料有利于储运需求而已，但产品分

装后形成销售单元，销售单元产品包装通常会

同时考虑包材的坚固性、气密性，阻隔性甚至

充氮气或其它惰性气体等多种因素以保证产品

的质量并延长产品保质期，因此应该允许企业



根据分装后产品及包材特性重新评估分装后产

品的保质期限。 

3) 宜字通常是可以的意思，但怕被理解为强制

要求，这样不利于执行监管。 

4) 应鼓励或指导企业建立保质期评估程序。对

每一个B2C的产品企业应定期回顾保质期内产

品质量并根据评估结果随时调整产品保质期

限。 

5) 如条款4.7.1修改为“不标示生产日期”，那此

条款也应对应修改。 

4.7.3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 cm2 

时，在标示生产日期的前提下保质期可采用××

个月（或××日，或××天，或××周，或×年）等

方式进行标示，按此形式标示保质期的从标示

的生产日期当日起计算。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 cm2 

时，在标示生产日期的前提下保质期可采用××

个月（或××日，或××天，或××周，或×年）等

方式进行标示，按此形式标示保质期的从标示

的生产日期当日起计算。 

 

保质期计算原则应该是统一的大原则，不应该

针对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 

cm2 的情形做特别规定。此条款不需要提及保

质期计算方式，否则不清楚此处设定的计算原

则是否适用于所有产品？保质期计算方式可在

问答按现有“实施指南”描述说明，即以生产日

期为保质期计算起点或生产日期第二天为保质

期计算起点。 

4.12.3 附录 D.4 列明的配料以及 D.5 列明的情况，可

免除标示致敏物质提示信息。 

对于不含致敏物质的食品，附录 D.4 列明的配

料以及 D.5 列明的情况，可免除标示致敏物质

提示信息。 

建议明确不含过敏原食品的致敏物质提示的标

识方式。如果食品不含有致敏物质的，建议标

签上可以不标识“致敏物质提示”字样，或在

附件 D 中补充标识不含过敏原食品的标识举

例，如：“致敏物质提示：无”等类似表述。 

7.1 食品声称应能真实、准确地描述食品、食品配

料或成分的特征、特性与特点。我国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规

章、公告中有明确规定的，应从其规定。 

食品声称应能真实、准确地描述食品、食品配

料或成分的特征、特性与特点。我国法律、法

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食品安

全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规章、公告中

有明确规定的，应从其规定。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对声称有相应

规定，建议包括进来。 

8.1.1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所有的可见标示内容

（包括外文或繁体字标注内容、中文标签标注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所有的中文标签可见标

示内容（包括外文或繁体字标注内容、中文标

由于外文原版标签以符合相应国家的法律法规

要求为主，因此所有外文内容需符合我国法



内容及其他说明物的内容）需符合我国法律、

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签标注内容及其他说明物的内容）需符合我国

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进口预包

装食品原外文标签上的图形和符号不应有违反

本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内容。 

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对于进口产

品难度较大。建议参考现行 GB 7718 问答中第

五十六条的描述，可行性更强。 

8.1.2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需有印刷或加贴的中文标

签。进口预包装食品中文标签应标示本标准以

及其他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强制

性标识内容，强制性标识内容的中外文应有一

一对应关系。标签上可见的其他外文或繁体字

所表述的内容应与规范汉字有对应关系（商

标、进口食品的生产者和地址、国外经营者的

名称和地址、网址除外）。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需有印刷或加贴的中文标

签。进口预包装食品中文标签应标示本标准以

及其他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强制

性标识内容，标签上强制性标识内容的中外文

或繁体字应与规范汉字有一一对应关系。标签

上可见的其他外文或繁体字所表述的内容应与

规范汉字有对应关系非强制性内容若选择标

示，其含义应与外文基本一致（商标与商标注

册者、进口食品的生产者和地址、国外经营者

等国外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网址除外）。 

 

 

1) 强制性标识内容外文的标示方法很多不一定

符合中国法规和国标，比如配料表中的物质层

级关系的展示方式、营养成分表需要标示的项

目及单位、过敏原的不同种类、生产日期保质

期的标示、图片说明如 “图片仅供参考” 、以及

国外认可的各种体系认证但国内目前还没有的

如可回收、雨林联盟认证等，根本无法做到一

一对应，所以建议与现行标准要求一致，改为

对应关系。 

2) 国外通常会出现商标注册者与生产商不是同

一人的情况，外包装上同时显示商标注册者、

生产商等，该内容是否翻译对产品信息与消费

者沟通无影响。为了避免出现多种企业实体名

称均需翻译的情况，加了“等国外企业”都无需

翻译。 

3) 标签可见的其他非强制性内容不建议要求全

部翻译，因为这些内容对消费者意义不大，且

实操方面存在问题，因其有些内容可能不符合

中国法规和标准。这些内容包括品牌故事、产

品故事相关的描述；不同联系方式与推广信息

涉及到的网站名称，如Facebook，以及出现

国外允许的声称如 “最佳”等。这些内容应允许

企业不进行翻译，但一旦选择翻译，则仍需要

中外文对应，故建议调整为“标签上可见的其他

非强制性内容若选择标示，其含义应与外文基

本一致”。 

4) 不必要求强制性标识的中文要有相对应的英

文。即，中文内容可多于英文内容。 



8.1.3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标示内容应符合本标准

第 4、5 章（4.9、4.10 除外）中相应条款的要

求。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标

示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第 4、5 章（4.6、4.9、

4.10 除外）中相应的条款要求。 

 

1) 8.3 条款已经对生产者的表示方式进行了明

确规定，其规定内容与 4.6 条款有冲突，建议

将 4.6 条款排除。 

2) 为了避免混淆，建议将“直接向消费者提供

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标示内容”与“非直

接提供给消费者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

容”分别规定。因此建议删除“第5章”。 

8.1.4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应

按照本标准第 5 章中相应要求标示。 

8.8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

签标示内容应按照本标准第 5 章中相应要求

标示。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应

按照本标准第8章下的相应要求标示食品名

称、净含量和规格、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贮藏

条件，以及境外生产企业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

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 

其他内容如未在标签上标注，则应通过数字标

签标示，或通过说明书或合同等方式注明。 

1) 从文本架构上考虑，建议将“非直接提供给

消费者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单列

一项，与“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进口预包装食

品标签的标示内容”进行区分。建议新建条款

“8.8” 

2) 征求意见稿原文中，“8.1.4 非直接提供给

消费者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按照本标准第5 

章中相应要求标示”。其中第5章的要求不包括

第8章下所列的特殊要求，建议参考第8章中的

要求进行标识。 

3) 对于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的标

签强制标识项目建议明确列明，有利于企业和

监管部门对标准要求的理解和执行。 

8.3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进口商/代理商的名称、

地址和联系方式，以及境外生产企业在华注册

编号或者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

编号。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进口商和（或）/代理商

进口商和（或）经销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

式，以及境外生产企业在华注册编号或者在华

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

注册编号均可。 

海关248号公告对于引述语无强制性要求，标

签面积有限。 

进口食品的经营主体各异：进口商是指具体负

责该类产品的进口报关，经销商不一定是进口

报关单位，可以委托报关公司代理进行报关。

实践中存在既不属于进口商，也不属于代理商

的情况，希望能保持与现行版本一致，给予企

业一定的灵活度。 

8.4 修改为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原产国（地

区）。完全在一个国家（地区）获得的货物，

修改为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原产国（地 罐装或分装国家或地区建议选择标识。 



以该国（地区）为原产国（地区）。两个及以

上国家（地区）参与生产的货物，以最后完成

实质性改变的国家（地区）为原产国（地

区）。如灌装或分装国家或地区与原产国不一

致的，应同时标示灌装或分装国家地区。也可

同时标示其原料或配料的来源或生产国家或地

区名称。 

区）。完全在一个国家（地区）获得的货物，

以该国（地区）为原产国（地区）。两个及以

上国家（地区）参与生产的货物，以最后完成

实质性改变的国家（地区）为原产国（地

区）。如灌装或分装国家或地区与原产国不一

致的，宜应同时标示灌装或分装国家地区。也

可同时标示其原料或配料的来源或生产国家或

地区名称。 

8.5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原包装未标示生产日期的，

应根据原包装上标示的保质期、最佳食用日期

等相关信息，经推算后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

不少于 1 年的，可不标示生产日期。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原包装未标示生产日期的，

应根据原包装上标示的保质期、最佳食用日期

等相关信息，经推算后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

不少于1 年的，可不标示生产日期。 

如条款4.7.1修改为“不标示生产日期”，那此条

款也应对应修改。 

10.3 使用数字标签时，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

数字化手段提供数字标签，并在数字标签临近

位置通过“数字标签”或类似字样明示其身份。 

FIA建议在数字标签临近位置显示 "扫描此处获

取更多信息"，而不是显示 "数字标签"。 

这样消费者就能清楚地了解数字标签的用途和

使用方法。 

10.6 通过数字标签提供的生产经营者的名称（不包

括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产品安全质量责任

的生产者的名称）、地址、食品执行标准号、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食品安全标准中规定

的推荐性标示内容,可豁免在食品标签上标示。

使用数字标签标示上述内容时，应在食品标签

上明示相关信息见数字标签。 

通过数字标签提供的生产经营者的名称（不包

括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产品安全质量责任

的生产者的名称）、地址、食品执行标准号、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食品安全标准中规定

的推荐性标示内容,可豁免在食品标签上标示。

使用数字标签标示上述内容时，应在食品标签

上明示相关信息见数字标签。 

删除内容这些是监管相关信息，应该归属到数

字标签内容范畴。 

附录 A 编制说明中提到“将字体、字号、字高、最大

表面面积要求等与食品安全无直接关系的格式

性要求从标准正文移至附录” 

建议在附录增加一条基本条款“字体、字号、字

高、最大表面面积要求等格式性要求与食品安

全无关”。 

 

附录 A.1 本附录规定了净含量的标示要求，并以示例形

式提供了预包装食品部分标签项目的标示形

式。标示相应项目时应按照示例形式，选用其

中一种进行标示。 

本附录规定了净含量的标示要求，并以示例形

式提供了预包装食品部分标签项目的推荐标示

形式，标示相应项目时应按照示例形式，可选

用但不限于这些形式其中一种进行标示。如需

要根据食品特性或包装特点等对推荐形式调整

按目前层次、语义表述的话，易使人误解为只

能从所有罗列的选项当中选择其一来标识，但

是附录里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不希望以

此限制行业操作的灵活性。只要能满足规定要



为方便表述，部分净含量和规格的示例使用质

量为计量单位，使用冒号为分隔符。标签上净

含量和规格应根据实际产品及其适用的计量单

位标示，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空格或便于识

读的其他符号作为分隔符。 

使用的，应与推荐形式基本涵义保持一致。 

 

现有附录 A.1 描述挪到 A.3,即： 

A.3净含量及规格的标示应满足下列要求。标

式形式可选用但不限于这些形式，但应与推荐

形式基本涵义保持一致。 

求同时与推荐形式基本涵义保持一致即可。 

举例：目前标准中对于“同一预先定量的预包装

内含有多件同种类的预先定量的预包装食品

时，净含量和规格的标示形式之一为 

净含量（或净含量 / 规格）： 200 克（ 5 

件）”；在保持涵义一致的情况下，应允许企业

表式为“净含量（或净含量/规格）：200 克

（内含5 袋）”等类似形式。 

附录 A.2 拼音的字高不得大于对应的规范汉字（商标除

外）。所有外文、繁体字的字高不得大于相应

内容的规范汉字(商标除外)。具有装饰作用的

各种艺术字，应书写正确，易于辨认。 

鼓励以白底黑字等背景颜色与日期颜色对比明

显的形式清晰标示日期。日期标示最小字符高

度不宜小于3mm，高度与宽度之比不宜大于

3:1。 

拼音的字高不得大于对应的规范汉字（商标除

外）。同一版面所有外文、繁体字的字高不得

大于相应内容的规范汉字(商标除外)。具有装

饰作用的各种艺术字，应书写正确，易于辨

认。 

鼓励以白底黑字等背景颜色与日期颜色对比明

显的形式清晰标示日期。，并鼓励日期标示最

小字符高度不宜小于3mm，高度与宽度之比不

宜大于3:1。 

 

添加“同一版面”的理由： 

强调限定条件“同一版面”，是因为进口产品

的品名等外文字号很大，但中文标签只是贴

标，所以面积受限，加上这次要求中外文对

应，中标内容会多很多，很难做到都比外文

大。 

 

更改最小字符的理由： 

1) 日期标示最小字高不宜小于3mm与强制标示

内容字高要求不一致，希望明确此处要求的日

期字高3mm为鼓励企业执行内容，而非强制要

求。 

2) 日期标识信息（如采用蚀刻或喷码）位置往

往独立预留的、被清晰指明的，与其他字符高

度等同的字符要求更方便识读； 

3) 部分小包装或多面不规则产品，日期信息设

计角度预留一部分面积，可能导致剩余面积有

限，其他强制性标识信息面积也将受影响。同

时统一的字符高度要求也便于设计一致。 

4) 日期标识信息不仅涉及标签设计，还涉及实

施日期的方式与设备。企业可能面临新设备投

入（比如设备升级采购、包装更新、产品调



试、产能受限等）将造成巨大经济负担。 

附录 A.3 净含量和规格的标示 净含量和规格的标示 

净含量及规格的标示应满足下列要求。标式形

式可选用但不限于这些形式，但应与推荐形式

基本涵义保持一致。 

 

 

净含量及规格的标示不应局限于所列举形式，

但应与推荐形式基本涵义保持一致。 

为方便表述，部分净含量和规格的示例使用质

量为计量单位，使用冒号为分隔符。标签上净

含量和规格应根据实际产品及其适用的计量单

位标示，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空格或便于识

读的其他符号作为分隔符。 

附录 A.3

质量 

 建议增加计量单位，如毫克。  

附录 A.6  建议增加如下标示形式的举例： 

A 产品 净含量/规格： 

B 产品 净含量/规格： 

C 产品 净含量/规格： 

对于产品名称比较长的多个产品组合（如下举

例），采用目前附件中的标示形式，净含量的

标示会非常的长，对于排版和标签设计比较困

难，消费者识读感受不友好，建议增加如下的

标示形式，识读起来清晰可见。 

 

附录 A.4  建议增加：“可根据包装特点及打印设备条件

等对以下形式适当调整使用，应与推荐形式基

本涵义保持一致。” 

日期标示主要采取生产过程中打印的方式进

行，收到包装设计和打印设备设置等因素限

制，难以穷尽列举。建议在保持基本涵义一致

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一定的操作灵活性。 

如目前 A.4 所列“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可在同行

标示“相关范例中，均为生产日期在前保质期

在后的情况，实际打印中可能是保质期在前生

产日期在后。两个日期的顺序调整不影响消费

者识读，也不影响对于日期标示的基本涵义。 



 

附录 A.6

表 A.4 

部分配料可使用的归类标示方式 配料类别增加“食品中添加的各类食用盐”，

可归类标识方式为“食用盐”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中规定

碘盐的包装应当有明显标识，并附有加工企业

名称、地址、加碘量、批号、生产日期和保管

方法等说明。《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中规定加碘食盐应当有明显标识并标明碘的含

量。部分地方法规例如《上海市盐业管理规

定》中规定加碘食盐应当有明显标识并标明碘

的含量。以上食用盐相关规定均对加碘食盐产

品包装标识要求，并未对使用了加碘食盐的加

工食品标识有要求标注“加碘盐”。 

附录

A.7.1 

预包装食品配料定量标示的标示形式，定量标

示可使“≥”“不低于”或“不少于”说明承诺

的添加量或含量的最小值： 

用具体数值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用百分比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用附加说明的方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当生产加工工艺可能造成添加量或含量存在

波动时，可用变动区间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

量。 

预包装食品配料定量标示的标示形式，可用具

体数值或百分比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1）定量标示可使用“≥”“不低于”“不少于” 

等说明承诺的添加量或含量的最小值； 

用具体数值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用百分比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2）定量标示可使用“≤”、“不高于”或“不大于”

说明承诺的添加量或含量的最大值； 

3）当生产加工工艺可能造成添加量或含量存在

波动时，可用平均添加量、变动区间等形式标

示添加量或含量； 

4）用附加说明的方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1) 增加“等”字。定量标示的方法应不限于单

一的三种形式 

2) 征求意见稿正文 4.4.2 中允许特别强调一种

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的情况（如强调

酒精或麸质含量较低）。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限

制该配料或成分的最大值，因此需要在标识形

式里面列举“≤”、“不高于”、“不大于”的

描述方式。 

3) 当生产加工工艺存在波动时，生产企业往往

通过产品规格书和生产记录中的平均添加量来

控制配料的添加量，信息沟通更透明，可追溯

性更强。同时，此次征求意见稿中要求食品名

称中提及的配料也属于定量声称，生产企业需

要披露的信息更多了，希望立法和监管部门给

予更多的标示方式，方便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披

露配料信息。 

4) 使用“≥”“不低于”或“不少于”说明承

诺的添加量或含量的最小值做定量标示，应为

定量标示的一种形式，与用平均添加量、变动

区间等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并列作为可选方



式。 

附录 B.2 按照加入量的递减顺序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

通用名称 

配料：水，全脂奶粉，巧克力（可可液块，白

砂糖，可可脂，磷脂，聚甘油蓖麻醇酸酯，食

用香精，柠檬黄），稀奶油，植物油，巧克力

（可可液块，白砂糖，可可脂，磷脂，聚甘油

蓖麻醇酸酯，食用香精，柠檬黄），葡萄糖

浆，丙二醇脂肪酸酯，卡拉胶，瓜尔胶，胭脂

树橙，麦芽糊精，食用香料。 

 附录B.2中分别标示了两种巧克力的标示，建议

保留现在的描述，就是可以分别标识两种巧克

力的方式。 

在实际生产中，可能也会遇到，同时用到两种

原料，例如用到两个配方的巧克力。 

附录

D.2.2 

在配料表临近位置专门标示提示信息，可使用

“食物致（过）敏原（提示）”“致（过）敏物质

（提示）”或“致（过）敏原信息（提示）”为引

导词，或不使用引导词： 

含有鸡蛋、花生、坚果、乳成分； 

含有花生酱、大豆制品； 

本产品含有鱼、大豆成分； 

本产品含有鱼、大豆成分，可能导致食物过

敏。 

在配料表临近位置专门标示提示信息，可使用

“食物致（过）敏原（提示）”“致（过）敏物

（质）（提示）”或“致（过）敏原信息（提

示）”为引导词，或不使用引导词： 

含有鸡蛋、花生、坚果、乳成分； 

含有花生酱、大豆制品； 

本产品含有鱼、大豆成分； 

本产品含有鱼、大豆成分，可能导致食物过

敏。 

含有麸质的谷物 

含有花生及其制品 

增加举例“致敏物”提示，给行业更多选择。 

应该允许致敏物质的描述可以使用大类标示，

也可以使用具体致敏物质原料名称标示，所以

建议增加大类描述的举例。 

附录 D.3 加工过程中间接带入或可能带入的致敏物质，

宜在配料表临近或其他位置用以下方式加以提

示： 

“本产品可能含有……”； 

“可能含有……”； 

“可能含有微量……”； 

“本（此）生产设备还（也）加工含有……

加工过程中间接带入或可能带入的致敏物质，

宜在配料表临近或其他位置用以下方式加以提

示： 

“本产品可能含有……”； 

“可能含有……”； 

“可能含有微量……”； 

“本（此、该）生产设备还（也）加工含

增加同义用语。 



的食品（产品）”； 

“本（此）生产线还（也）加工含有……的

食品（产品）”。 

有……的食品（产品）”； 

“本（此、该）生产线还（也）加工含

有……的食品（产品）”。 

附录 D.4 下列经深度加工的配料，已去除可能导致过敏

反应的蛋白质成分，可免于致敏物质标示： 

a. 大豆及花生加工产品：精炼大豆油、精炼花

生油、大豆来源的肽、磷脂、维生素 E、植物

甾醇、植物甾醇酯及植物甾烷醇酯、黄原胶； 

b. 谷物加工产品：淀粉、糊精、葡萄糖浆、谷

物来源的精炼植物油； 

c. 水产加工产品：甲壳素、壳寡糖、鱼明胶、

精炼鱼油、鱼油来源 DHA； 

d. 乳加工产品：乳糖醇 

下列经深度加工的配料，已去除可能导致过敏

反应的蛋白质成分，可免于致敏物质标示： 

a. 大豆及花生加工产品：精炼大豆油、精炼花

生油、大豆来源的肽、磷脂、维生素 E、植物

甾醇、植物甾醇酯及植物甾烷醇酯、黄原胶； 

b. 含有麸质的谷物加工产品：淀粉（如葡萄糖

浆（粉）、糊精、麦芽糊精、果葡糖浆等）、

变性淀粉葡萄糖浆、谷物来源的精炼植物油； 

c. 水产加工产品：甲壳素、壳寡糖、鱼明胶、

精炼鱼油、鱼油来源 DHA； 

d. 乳加工产品：乳糖醇乳糖、乳清蛋白粉、

水解乳蛋白制品 

建议更改谷物加工产品的理由： 

1.建议将“谷物加工产品”改为“含有麸质的

谷物加工产品”，与 4.12 致敏物质 中的规定

保持一致。 

2.根据欧盟和澳新的法规，淀粉及淀粉水解产

品可免于致敏物质标示。“糊精”“葡萄糖

浆”都属于淀粉水解产品，另外更常见的还有

麦芽糊精等，而它们都可以统称为“淀粉

糖”，因此建议将“糊精,葡萄糖浆”改为“淀

粉糖（如葡萄糖浆（粉）、糊精、麦芽糊精、

果葡糖浆等）”。 

3.谷物加工来源的产品种类举例有限，建议新

增品种变性淀粉等。 

建议更改乳加工产品的理由： 

乳蛋白过敏是由乳蛋白引起的异常免疫反应，

通过水解工艺对乳蛋白进行水解，可以将乳蛋

白分解成小分子肽段和氨基酸，去除可能导致

过敏的蛋白片段，从而有效降低了乳蛋白致敏

性。因此申请对乳糖、乳清蛋白粉和水解乳蛋

白质制品致敏原标识豁免。 

附录 E 一般性声称的标示原则 建议保留 “附录E 一般性声称的标示原则” 在科学、真实的前提下，提供了更多的宣称，

符合食品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需求。 

附录 

E.2.3 

与食品目标消费群体相关的声称，如涉及特定

的年龄段、身体条件和营养需求，且无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

建议删除该条款，或者修改为： 

与食品目标消费群体相关的声称，如涉及特定

的年龄段、身体条件和营养需求，且无国家相

对于普通食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

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法规、公告规定的涉及

特定的年龄段、身体条件和营养需求的内容很



法规、公告规定的，宜在标签上同时标示所依

据的科学证据的内容或来源。 

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

法规、公告规定的，要有相关宜在标签上同时

标示所依据的科学或营养学依据证据的内容或

来源。 

少，很多针对目标消费群体声称的依据是参考

科学、营养学方面的证据；这方面的证据来源

不仅仅局限于一本书、一篇文献，也可能会综

合考虑权威调研报告、科研文献、专业书籍以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切入的角度包括但不限

于原料、营养素以及市场定位、消费者需求等

多个维度，从企业实际操作的角度，与食品目

标消费群体相关的声称所有依据如果都要标识

在标签上，可操作性较差；从监管者的角度也

很难评估和判断标签上标示的依据是否足够支

持相关的声称。 

附录 

E.3.2 – 

E.3.7 

 建议更改“E.3.2-E.3.7”的编号，为E.3.1.1-

E.3.1.6”。 

E.3.1 该条款中，指出“下列食品声称用语及其

同义语易产生误导，应在满足特定条件的前提

下使用。”但是后面直接编号到 E.3.2，“下列

食品”是指 E.3.2-E.3.7，目前的编号是并列关

系，不是从属关系，建议更改“E.3.2-E.3.7”

的编号。 

附录 

E.3.2 

使用未经加工的物质（动物、植物、藻、菌、

微生物、矿物质、自然界来源的水等）作为配

料，并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声称“天然”“自

然”。 

a. 食品中直接使用了上述物质作为原料/配料

时，可使用“天然”“自然”描述食品原料/配

料的来源； 

b. 仅对上述物质进行简单操作或采用物理方法

进行加工且未导致原料/配料发生化学变化，或

在加工过程中使用的酶和/或微生物来源于原料

/配料本身或自然境时，可使用“天然”“自

然”“原”描述生产工艺/加工过程； 

c. 单一原料或单一种类配料的食品，如同时满

足条件 a、b 时，可使用“天然”描述食品终

产品。 

使用未经加工的物质（动物、植物、藻、菌、

微生物、矿物质、自然界来源的水等）作为配

料，并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声称“天然”“自

然”。 

a. 食品中直接使用了上述物质作为原料/配料

时，可使用“天然”“自然”描述食品原料/配

料的来源； 

b. 仅对上述物质进行简单操作或采用物理方法

进行加工且未导致原料/配料发生化学变化，或

在加工过程中使用的酶和/或微生物来源于原料

/配料本身或自然境时，可使用“天然”“自

然”“原”描述生产工艺/加工过程，允许的工

艺包含：如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

切割，打蜡，混合，搅拌，冷冻，漂烫，干

燥，浓缩，脱水，压榨等； 

更改 b.的理由： 

有酶或微生物介入的工艺肯定有化学变化，与

前提矛盾。 

增加可使用“天然”“自然”“原”描述生产

工艺/加工过程；增加说明允许的工艺包含：如

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切割，打

蜡，混合，搅拌，冷冻，漂烫，干燥，浓缩，

脱水，压榨等。 

 

添加 d.的理由： 

有些原料在法规中，其规定的命名中是带“天

然”，例如“天然可可粉，天然胡萝卜素”，

如果宣称产品添加“天然可可粉”，也是合法

合规，建议涵盖。 



c. 单一原料或单一种类配料的食品，如同

时满足条件 a、b 时，可使用“天然”描

述食品终产品； 

d.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有特殊规定的，从其

规定。 

附录 

E.3.3 

使用“生”“鲜”“原”及其同义语描述食

品、食品原料的状况和生产工艺/加工过程时，

需符合以下要求： 

使用“生”“鲜”“原”及其同义语描述食

品、食品原料的状况和生产工艺/加工过程时

（当描述感官特征时除外），需符合以下要

求： 

目前市面上很多产品用“生”描述感官方面的特

征，它一般是用来代表一种特别的口感，生吐

司代表Q 弹，生可乐代表强劲气泡和爽快口

感。如果将生局限在描述产品的生鲜状态，会

对市面上很多产品带来影响。其它如鲜味、原

味。 

附录 

E.3.6 

使用“纯”或其类似词语时，应符合以下要

求： 

a. 食品由同一、同种原料/配料组成时，可使

用“纯”描述该原料或该类原料； 

b. 由不同原料组成的食品，如全部原料/配料

中的成分仅有一种时，可使用“纯”描述该成

分； 

c. 食品由同一、同种原料/配料组成时，可使

用“纯”及其同义语描述该食品。 

使用“纯”或其类似词语时，应符合以下要

求： 

a. 食品由同一、同种原料/配料组成时，可使

用“纯”描述该原料或该类原料； 

b. 由不同原料组成的食品，如全部原料/配料

中的成分仅有一种时，可使用“纯”描述该成

分； 

c. 食品由同一、同种原料/配料组成时，可使

用“纯”及其同义语描述该食品； 

d.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有特殊规定的，从其

规定。 

有些原料在法规中，其规定的命名中是带

“纯”，例如“灭菌乳中的纯牛乳”，如果宣

称产品添加“纯牛乳”，也是合法合规，建议

涵盖。 

附录 

E.6.1 

感官声称是对依据感官分析方法的测定结果确

定的食品特性，如，质地、风味、滋味、气

味、外观等可感知到的质量特征描述，以及食

物/摄入后的感知、态度和偏好性等产品特性/

性能等的表述。 

感官声称是对依据感官分析方法的测定结果确

定的食品感官特性，如，质地、风味、滋味、

气味、外观等可感知到的质量特征的描述，包

括质地、风味、滋味、气味、外观、口感等可

感知到的质量特征描述，以及食物/摄入后的感

知、态度和偏好性等产品特性/性能等的表述。 

1) 感官声称是食品的基本描述，企业根据实际

情况遵循真实不误导的基本法律法规原则自行

选择是否描述，如何描述即可，不建议在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中进行过多的限定 

2) 若仍保留该条款，建议无需将“感观分析方

法的测定结果”作为感官描述的必要前提，有些

产品感官性质非常明显，比如方形、劲爽、爆

爽、透心凉、软糯、香气浓郁、醇香、口口浓



醇等，不应要求企业对每一个感官相关的描述

都要进行感官分析，加重企业负担。 

附录 

E.6.2 

感官声称可通过对食品的观察、品尝等感官测

试方法获得，产品特性/性能等的描述可使用研

发报告、 实验、统计数据和感官测试结果，被

广泛采用的科学资料等作为依据 

感官声称可通过对食品的观察、品尝等感官测

试方法获得，产品特性/性能等的描述可使用研

发报告、实验、统计数据、和感官测试结果，

或其他被广泛采用的科学资料等作为依据 

文字修改 

编制说明

2.3.3.2 

明确了复合配料中的复合配料，可不再展开示

其原始配料；复合配料必须单独体现，不可展

开与原始配料合并标示。 

建议删除这段文字。 GB7718 章节4.3.4不涉及这段文字而且和

目前GB7718问答和市场已有产品的标识方

法不能保持一致。 

编制说明  建议能在7718的问答或释义中补充关于

“复合配料”的判定原则，或者明确可以

豁免打开标识的产品，比如：食用盐、味

精。 

因为考虑，这些都是目前消费者认知度和

使用度很高的调味类食品，在调味品行业

使用也很广泛，没必要再展开。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Jelene Teo 

Regulatory Affairs, Senior Executive 

jieling.teo@foodindustry.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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